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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收藏品投资骗局盯住老年人
律师：应加大反诈骗宣传

据 《经济参考报》 报道， 在收

藏热的大背景下， 近年来针对老年

人的收藏品类诈骗违法犯罪时有发

生。

这类骗局有何套路？ 如何才能

不被 “忽悠”？ 记者日前就此采访

了多位业内人士。

骗局矛头对准老年人

“老年人多持有一些粮票、 邮

票、 字画的收藏品。 这些收藏品收

藏一段时间就会有变现的需求， 或

者是将收藏品留给后人的意图。 同

时他们又缺乏对收藏品价值的客观

判断和对收藏品拍卖行业的深入了

解。 一些骗局就会有意识地选择老

年人为目标对象。” 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泽表示。

以北京地区为例， 据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数据，

近五年审理的 40 余件诈骗老年人

犯罪中 ， 收藏品类诈骗占比近

20%。

“三中院该类案件中， 80%的

被害人群体都是 55 岁以上的中老

年人， 超过半数的案件被害人涉及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 甚至有的被

害人在一个公司购买收藏品之后被

骗了 ， 然后又委托另一个公司拍

卖， 再次被骗， 遭受收藏品行业上

下游公司的反复欺骗。” 刘泽说。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日前

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 2016 年 4 月

至 2018 年 5 月间， 北京京城文一

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等四家文化

公司以销售收藏品名义进行大规模

集资。

涉案公司以中老年人为目标，

通过发小广告、 拨打电话、 赠送小

礼品等形式吸引他们到公司， 随后

以高出实际价值几倍的价格推销中

乌整版钞、 美元八连体等收藏品，

故意夸大所谓收藏品的升值空间，

许诺高价回购或代为拍卖， 诱骗客

户投资 1000 万余元。

“这些所谓的升值潜力巨大的

收藏品实际是从马甸邮币市场批发

而来。 几百元的普通邮币， 在销售

人员的吹嘘下， 就摇身一变成了价

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在被告人的蛊惑下， 甚至有的

投资人将其名下仅有的房屋抵押，

豪掷 80 多万元进行投资， 这些投

资款， 大部分被公司用于发放股东

分红以及销售人员的工资提成。 投

资人想暴富的愿望幻灭， 也因此背

上了沉重的包袱。” 刘泽表示。

“高价回购”全是套路

业内人士表示， 这类以投资收

藏品为名进行集资诈骗的案子， 其

套路化比较显著。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二庭法官助理胡柳青青介绍， 收藏

品诈骗一般有两种套路：

一是以高价拍卖为噱头， 骗取

老人拍卖服务费；

二是虚构公司藏品价值， 骗取

老年人高价购买公司藏品。

“上述两种套路有时还会合并

实施， 比如先以高价拍卖老人手中

老物件为由， 吸引老人到公司进行

交易， 然后再向老人推销公司的劣

质工艺品， 实施二次诈骗。” 胡柳

青青说。

刘泽也表示， 有一部分诈骗还

以 “高价回购 、 定期返利 ” 为诱

饵。 刘泽说， 有的投资者往往有一

定风险意识， 投资收藏品也会担心

“会不会日后贬值”， 那么涉案公司

就承诺一定期限后会高价回购， 并

承诺会定期返利， 即以投资收藏品

销售分成等名义宣传保本高额返

息。

这些 “诱惑” 之下， 客户的风

险意识由此弱化， 以至最终花费巨

资进行投资。

守护“钱袋子”监管须加强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朱中

锋表示： “我们生活在一个 ‘信息爆

炸’ 的时代， 社会上流传着各式各样

的 ‘造富故事’ 和投资信息。 老年人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 退休后空闲时间

较多， 但逐渐与社会脱节， 存在投资

及法律等专业知识的盲区， 对各类投

资信息难以甄别， 容易成为受害者。”

“这类犯罪案件往往隐藏在民事

投资活动中，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

实践中建议‘预防为主’，加大反诈骗

宣传，结合真实案例，提高老年人的反

诈骗意识和辨别能力。 ”朱中锋说。

胡柳青青表示， 不法分子会以文

物收藏品公司包装自己， 为公司租赁

核心地段的办公场所， 并且有较为齐

全的人员架构和设施配备等， 营造公

司正常经营的假象 ， 以骗取客户信

任 。 广大收藏爱好者投资文物收藏

时， 一定要认真核实公司资质， 不能

简单以公司环境、 规模等表面现象判

断公司经营状况。

刘泽也表示， 这种案子多发也与

部分监管缺失有关， 建议进一步加强

监管： “相关职能部门可联合公安部

门对收藏品公司的经营资质、 经营状

况、 涉诉情况等联合开展治理行动。

监管部门还可考虑设置统一的市场鉴

定机构， 对收藏品进行鉴定， 避免群

众被不法分子忽悠。”

（张莫 吴文诩 王梦真）

律师提醒：工作没变用工主体变化应警惕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王师傅

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加工厂做焊接

工 ， 2019 年因单位搬迁 、 工作地

点变动等情况， 王师傅与单位发生

劳动争议。 在维权过程中， 王师傅

却遭遇重重困难。 万般无奈， 王师

傅找到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寻求帮

助， 在工会法律援助下， 不仅确认

了工龄， 还要回了公司应给予的补

偿金。

从 2008 年入职到 2019 年发生

劳动争议， 干同一份活儿的王师傅

与在同一个地址办公的三个单位签

订过劳动合同。

2008 年 9 月 1 日入职加工厂

后， 王师傅于 2010 年 1 月 23 日与

加工厂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

同。 2012 年 1 月 22 日， 双方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3 年，

并未离职的王师傅， 又与另一家机

电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加工厂为王师傅缴纳了 2008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的社会保险。

另一家机电公司为王师傅缴纳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 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的社会

保险。 此后， 第三家公司又为王师

傅缴纳了 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的社会保险。

值得注意的是， 这家加工厂和

机电公司以及另外的第三家公司属

于同址办公且互相关联的公司， 三

个用人单位与王师傅所签劳动合同

约定的工作岗位均为焊接工。

2019 年 8 月 ， 该机电公司告

知王师傅， 公司将搬往河北办公，

要求王师傅到河北工作， 否则按自

动离职处理。

2019 年 8 月 16 日王师傅申请

劳动仲裁 ， 请求确认自 200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16 日期间与

该机电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要

求机电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 仲裁裁决驳回了王师傅经

济补偿金的请求。 对于劳动关系存

续期间仅支持了部分请求。

王师傅不服仲裁裁决， 提起了

诉讼。 其间， 王师傅向北京市通州

区总工会寻求法律援助， 区总工会

指派工会援助律师周立军作为王师

傅的委托代理人。

周立军认为， 加工厂、 某机电

公司 、 某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

形， 在仲裁阶段王师傅仅将某机电

公司作为被申请人， 因此部分工龄

并未得到认可。

法院综合考量双方停止提供劳

动、 停发工资、 停缴社保的行为，

认定王师傅自 2008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 月 21 日与加工厂存在劳

动关系， 2013 年 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8 月 16 日与某机电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某公司为王师傅缴纳部分

社保且工资条记载某公司与加工

厂、 某机电公司存在紧密关系， 其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审法院支持了王师傅经济补

偿金 30085 元的诉求， 判决由三家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后加

工厂、 某机电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

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会

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左增信律师认

为， 有些用工单位， 利用与劳动者的

信息不对称， 采取关联企业混同用工

的方式 ， 在工龄确认 、 社会保险支

付、 工伤认定、 解除劳动合同等方面

投机取巧， 以此增加劳动者的维权难

度， 规避法律责任。

左增信提醒广大职工， 作为劳动

者， 要具有维权意识， 对签订劳动合

同的用人单位主体、 工资发放主体、

社会保险支付主体要了解， 在这些主

体发生变化时， 要及时提出异议并收

集保留相关证据， 在疑虑得不到明确

合理的解释时， 寻求工会、 法律援助

机构的帮助， 以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犯。 （赖志凯）

据 《国际旅游岛商报 》 报

道， 海口市民曾女士近日向记者

投诉称， 自己被停车场的起落杆

砸到头部 ， 后向停车场的承租

方———海南大庸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庸公司） 讨要说法

和赔偿， 其结果让她很不满意。

受害人：

借道回家却遭横祸

据曾女士介绍 ， 6 月 15 日

下午 4 时许， 她从法苑里停车场

旁的中国银行办理完个人事务后

准备步行回家， 在看见停车场内

停满汽车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走

两车之间的空隙道路， 而是选择

借道停车场起落杆右侧旁的小道

回家。

据曾女士介绍， 当时她看到

起落杆升上去之后， 便打着伞走

了过去， 没想到却被起落杆砸中

头部。 “脑袋晕晕的， 整个人都

是恍惚的。” 曾女士说道。 随后，

她忍着疼痛感打车去了海南省人

民医院急诊科检查头部， 后经医

生诊断为头部外伤， 建议休息三

天， 定期复查。

曾女士说 ， 她后来还拨打

12345 进行了投诉， 投诉停车场

设置不符合法律规范， 没有设置

警示标牌和人行道狭窄， 以及起

落杆使用铁丝捆绑存在断裂的风

险等问题， 之后曾女士还向蓝天

派出所报警处理。 涉事停车场承

租方后在派出所两次协调下， 她

要求大庸公司赔偿基本医疗费和

后续误工费总计 5000 元， 可对

方只给了基本医疗费 1000 元 。

由于双方未达成共识， 派出所建

议走法律途径解决。

承租方：

愿意赔偿基本费用

记者随后采访了大庸公司的

王经理， 他表示， 事后自己就对

受害人明确表态， 若是自己公司

的责任， 愿意赔偿费用， 并安排

了停车场的一名员工小王专门负

责处理这件事。 采访中， 王经理

认为责任不在公司这边， 而在于

对方， 因为当天下午曾女士是从

起落杆下方走过， 并没有选择走

旁边的人行道。 不过本着人道主

义精神愿意赔偿曾女士基本的医

疗费。 若曾女士不愿接受， 那么双

方只能走司法程序、 依法处理。

记者：

双方似乎都有责任

停车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曾

女士是否未走人行道。 对于这些问

题， 6 月 20 日下午和 21 日上午 ，

记者来到了现场并查看了事发当时

的监控录像。

据视频显示， 事发当日下午 4

时 4 分， 曾女士打着伞从中国银行

门口的石阶走下， 此时前方道路上

一辆黄色的汽车正倒出停车场， 而

起落杆则自动感应上升到空中， 此

时曾女士并未选择旁边的人行道，

而是跟随汽车走到了起落杆下方，

此过程用时二十秒， 随后起落杆便

打在了曾女士的头上。

另外在现场记者发现， 进出的

人行道左右两侧通道都比较狭窄，

同时还存在 “起落杆使用铁丝捆

绑” 等问题， 但未发现曾女士所说

的未设置警示标牌的问题。 对此，

曾女士表示警示标牌是在事发之后

才设置的， 并提供了图片证明。

对于起落杆捆绑的问题， 小王

对记者表示， 捆绑后的起落杆十分

坚实， 不会断裂。 至于人行道较为

狭窄的问题， 王经理给出了回答，

表示是因为受停车场地形所限， 无

法留出宽敞的通道； 而对于没有设

置警示标牌的问题 ， 王经理则表

示， 起落杆升降时一般大家都不会

选择从下面走过， 所以并未设置警

示标牌。

律师：

根据过错确定责任

针对此事的责任判定和处理结

果， 记者采访了北京京师 （海口）

律师事务所的陈文海律师， 陈律师

表示， 作为停车场的管理者， 在停

车场发生起落杆砸人的情况， 需要

判断其是否存在过错， 此外还需要

判断被砸伤者是否存在过错。 本案

中， 根据记者走访可以得知， 曾女

士未从人行通道通过， 而事发现场

也存在隐患。 那么双方是都存在过

错的， 在此情况下， 首先需要明确

被砸伤者需要承担的费用 （比如医

疗费， 误工费等）， 在赔偿金额上

则需要按双方过错比例分摊。

（熊浩 李兴民）

资料图片

停车场起落杆砸到行人
律师：责任承担要看各自过错程度


